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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就「保障參與職工會的權利」意見書 

 

《僱傭條例》第十一章中關於《防止歧視職工會》的條文，僱員有權加入職工會為會員，或充任

職工會辦事人員，在適當時候參加職工會之活動，及組織職工會或申請辦理工會註冊事宜。僱主

或其代表人均不得遏止僱員此項權利，亦不得開除、處罰或歧視運用此等權利的僱員。此外，倘

規定僱員不得加入任何職工會或以放棄其職工會會員的資格及活動作為受僱條件，亦屬違法。  

 

單純以勞工處接獲投訴或者成功檢控違反《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的僱主的數字，以此去解釋有

關規定的執法成效，顯然是過於粗疏。雖然《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生效已經超過四十年，而對

無良僱主提出起訴或成功起訴無良僱主的案例可謂寥寥可數，每年亦只有數宗個案的無良僱主是

被正式起訴；但投訴或成功檢控的比率低下，難道就可以毫無懸念地被解讀為歧視職工會的問題

並不顯著？這是官方一直以來對這些數字採取的非常錯誤的演繹！  

 

隱性歧視職工會絡繹不絕 

事實上，以我們在前線親身接觸工友所獲得的訊息和經驗，歧視職工會問題在業界一直以來都是

非常嚴重的問題，不少工友因為參與職工會的權益活動，被一些無良僱主視為滋事份子、眼中釘，

他們甚至會採取不同的手段去干擾工友的工作，藉此構成處罰或解僱工友的理由。工友們敵不過

僱主的欺壓，百口莫辯，最後只有向我們尋求協助。過去一年，我們接觸到較往年更多的涉嫌歧

視職工會的勞資個案，其中一宗牽涉到機場某一大型加油站公司，突然解僱了一名在職工會內非

常活躍的工友，而這工友在被解僱前一段時間，曾經參與過職工會活動。工友找我們求助，而我

們亦協助將事件告上法庭。最終，工友與公司達成庭外和解，但只能夠取回一些被遣散後的薪金

差額，工友的憤怒卻一直以來未能夠得到平息。  

 

在我們接觸的個案裡，有一部分比較聰明的無良僱主，他們並不會彰明昭著地目無法紀，肆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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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任何歧視職工會的言行舉止；但是，他們會採用比較隱晦、含蓄的方法，藉以分化工友，例如

會有意圖地在銓敘問題上，只提拔非職工會身份的職員；或者是與工友溝通時，勸喻一些非職工

會身份的工友與有職工會身份的工友保持疏離；這些在現今法例之下未必可歸類為歧視職工會的

行為，事實上卻對於有職工會身份的工友來說是一種無形的打壓。  

 

法律用以尋求公義的判決，奈何當我們協助被歧視的工友告上法庭，獲得公義判決之前，工友已

經不斷承受法律程序中的種種折騰，首先是工友呈報的證據被視為不足夠對無良僱主定罪，無良

僱主則千方百計抹黑工友，捏造工友的失職行為。而儘管到最後，工友與僱主達成庭外和解，但

工友仍然是被僱主、法庭及外界視作合理地被解僱，所有責任都全落在工友身上，這顯然是一種

不公平的對待；僱主對工友的無理警告和懲罰，甚至是會緊隨工友一生，對於工友尋找新工作構

成極大阻礙。  

 

《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的四大問題  

遺憾地，過去一年我們所接獲到的涉嫌歧視職工會的投訴個案，大部分到最後都是以敗訴或庭外

和解告終，未能夠將蓄意歧視參與職工會工友的無良僱主繩之以法。我們認為，問題在於以下四

點： 

 

第一、員工在舉證上出現困難。現行條例下，如工友認為僱主有歧視其職工會身份的嫌疑，必須

要提出無合理疑點的證明，才可以將嫌疑犯定罪；但俗語說「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一些無

良僱主要擺脫指控可謂非常容易，如以含蓄的手法進行歧視行為，或借用不同的藉口去解釋為何

要解僱某一位員工，正如上面所說的在解僱前以不同的方法干擾工友的工作，藉此構成處罰或解

僱工友的理由。  

 

第二、法庭往往傾向在僱主按法例補償解僱工友後，便屬合法解僱而拒絕判斷其歧視職工會的行

為。僱員被解僱，按照法例獲得僱主足夠而合理的賠償，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僱員本身是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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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僱的話，為什麼在獲得賠償之後法庭就不深究其背後隱蔵的歧視劣行，不履行主持公道、伸

張正義的天職？難道金錢可以收買工友的情緒，可以將一切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可以讓那些無

良僱主逃避承擔刑事責任，亦可以替代了法庭及政府當局秉持公義的理念嗎？  

 

第三、法律程序令工友疲於奔命。六個月的檢控期內，工友所受到的摧殘是最大的。他們一方面

失去了工作，前路茫茫，另一方面又要花費大量精神和力氣於艱辛的搜集及提供資料證明的過程；

但無良僱主背後卻坐擁龐大資產，有專業律師團隊出謀獻策，儘管被正式起訴違反《防止歧視職

工會》規定，最高亦只是罰款 10 萬元，而且法庭往往從輕量刑，起不上絲毫阻嚇作用。  

 

第四、「集體談判權」缺席。在《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之下，歧視職工會的問題仍然絡繹不絕，

這是因為現時香港法律並未有賦予職工會享有法定協商地位，亦即我們所稱的「集體談判權」。在

「集體談判權」缺席之下，一些無良僱主毋須經過與職工會的談判，便可肆意進行有損工友權益

的決定；工友在缺乏平等及正式渠道與僱主申訴時，無計可施下只能透過集體行動表達訴求，方

能維護自身權益。一些案例告訴我們，有無良僱主於事後採取報復行動，以不同理由向參與行動

的工友「開刀」。  

 

參與職工會是任何一位打工仔的基本權利，在法律的保障下，這種權利不會因為僱主的個人好惡

而受到任何損害，參與職工會的工友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打壓。然而，有無良僱主善於《防止歧

視職工會》規定中走法律罅，以不同藉口粉飾解僱工友的原因，規避了法律責任，導致《防止歧

視職工會》形同虛設，無力保障工友參與工會的權益。  

 

檢討《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刻不容緩 

我們深信，良好的工作環境是促進香港生產力的必要條件，維持良好而對等的僱傭關係也是社會

和諧的重要元素。一直以來，我們都要求成立一個合理平台，讓勞資雙方能夠理性地面對問題，

逐步縮窄彼此分歧。為此，檢討現行《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勢在必行，政府當局必須正視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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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認真審視現時處理歧視職工會問題的不足之處，認真落實打擊歧視職工會的企業，保障僱

員的組織權利，讓規定真正有效地保障維權工人組織。對此，我們建議：  

 

(一) 提高違反《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的罰則，將「歧視職工會」等同於違反《僱傭條例》下僱

主拖欠裁斷款項的刑事責任的層次，以刑事起訴違法者，對無良僱主收阻嚇之效；  

 

(二) 清晰現時《防止歧視職工會》規定下僱主「阻止或阻嚇僱員行使上述(參加職工會)權利」部

分，禁止僱主以明顯或隱晦的方法「阻止」或「阻嚇」工友參與工會或工會活動，並應考慮列出

明顯或隱晦方法的明細，進一步阻止無良僱主明裡暗裡陷害工友，亦使得工友在舉證時有跡可尋； 

 

(三) 修例規定僱主與僱員所簽訂的僱傭合約內，加入「僱員可以自由參加職工會，成爲職工會的

會員或職員」等相關字眼；  

 

(四) 賦予職工會享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使資方與工會有對等的對話和談判地位，共同協商

僱員工作條件和待遇。  

 

我們深信，只有工友獲得正規而合法的地位，藉此去申訴發言，才能更大程度地達至和諧和勞資

雙贏。希望人力事務委員會及政府各部門能聆聽及接納我們的建議，共同為廣大打工仔女福祉努

力。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權益委員會 

2013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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